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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考古遗址公园中有大量的已发掘出土及尚未发掘的文化遗存，如能进行适当地记录

和分析，将为游客提供一种理解人类过去的特殊方式。为更好地实现其潜在价值，必须

对其进行完好保存。已发掘区域必须由合格的专业人员实施保护，并向公众开放。这样

考古遗址公园将成为遗产保护的媒介，同时还承担将相关科学和历史知识传递给公众的

任务。 

 

有趣的是，考古遗址公园这一术语，既没有出现在《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的术

语中，也无法在任何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指引文件、建议规范或宪章中找得到。尽管如

此，阿曼乳香之路、印度尼西亚婆罗浮屠、约旦佩特拉古城等许多世界遗产地范围内都

建有这类考古遗址公园。 

 

为此，参加2015年2月23-25日在阿曼苏丹国塞拉莱召开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考古

遗址公园第一次国际会议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专家及学术机构提出了下述建议： 

 
“塞拉莱建议” 

 

参考下述文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体大会（1956年，新德里）制定的《有关考古发掘国际原则的

建议》； 

《国际古迹遗址保护与修复宪章》，即《威尼斯宪章》（1964年，威尼斯）； 

《欧洲考古遗产保护宪章》修订版，即《瓦莱塔条约》（1969年，伦敦；1992年修

订于瓦莱塔）； 

《关于采取措施禁止并防止文化财产非法进出口和所有权非法转让的公约》（1970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世界遗产公约，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宪章》（1990年，洛桑）；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奈良真实性文件》（1994年，奈良）；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文化旅游宪章》（1999年，墨西哥城）； 

《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西安宣言—关于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周边环境的保护》（2005年，西安）； 

《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附件3，第85-87页，文化景观，（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 

《关于世界考古遗址管理中开发利用最佳实践的梅诺卡岛宣言》（2012年，梅诺卡

岛）。 

 

提出了下述建议： 

 

1.“考古遗址公园”这一术语应纳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官方通



用术语中，尤其是《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中； 

 

2.考古遗址公园包括： 

2.1 包括考古地面在内的考古遗存（地上及地下遗存，可移动及不可移动遗存）。考

古遗址公园的面积至少应等同于考古遗存（考古遗址地）的地下面积。 

2.2 合理设计的景观，可确保对地上及地下考古遗产实施保护，并通过有效的阐释展

示给游客。 

2.3 有效管理的区域，包括可控制的入口和适当的缓冲地带。 

 

3. 定义： 

考古遗址公园将科学研究与公众有机联系起来。 

考古遗址公园是一个有关遗产资源价值及相关土地范围的限定区域，是面向公众

进行遗产阐释、教育及休闲娱乐的潜在资源，必须进行保护和保存。 

 

考古遗址公园实施的活动应遵守下述约定： 

 

考古发掘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公众应能方便进入考古遗址公园里的发掘区域，为此必须考虑下

述参数： 

 

确保游客可安全进入发掘区域，确保游客的人身安全（包括儿童及其他有特殊需求的

游客），确保游客行为不会损害考古遗存。应修建可通往发掘区域的通道。 

 

应依据国际道德标准进行最低限度的发掘，同时易于向公众阐释。如有可能，应采取

非破坏性的措施来调查考古遗址。 

  

进行发掘和保护工作时，应确保对现场考古遗存进行足够的保护，且易于向公众阐释。 

 

另外，应清晰地标示出整个考古环境的外部界限。 

  

如有可能，现场应有科学的考古发掘记录文字及相关保护文档。 

 

保护: 

 

考古遗址公园的保护目标应与所适用的国际标准相一致。必须尊重所展示的、完好保

存的历史遗存的真实性及完整性特征，且应有科学的文字记录。严禁开展非科学的重建工

作。 

 

在考古区域外围开展重建工作是可行的，但前提是必须有明确的界定，进行完好地文

字记录，并真实地加以展示。所有情形下的措施都应是可逆的。 

 

遗产保存的首要目的是保护那些为现在及未来提供科学研究的原始资料。应考虑将现

场可移动物品保留在原地加以保护。 

 

如确保能进行有效的保护，博物馆中展列的物品可送回原考古发掘地进行特殊的、限

时的展示。 



 

可使用三种方式来替换某些原始材料，来实现对游客的教育： 

 

原物归位：适用于当一个物件坠落后仍完好保存、可清晰辨认其原来形状和位置的情

况。原物归位是非常精细的科学，可使用多种工具（如电脑建模等）来保证其可行性。 

 

合并：使用新型材料对历史结构中不牢固的部位或有裂陷的地方进行加固，目的是将

该结构恢复至稳固和安全状态。必须明确标示所使用的新型材料。 

 

解释性加固：适用于完全可逆、可重新处理、且不会对原有材料造成损害或破坏原始

环境的情况。所有新增加的材料都应能清晰地与原材料区别开来。 

 

现场管理和保护： 

 

有效的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应能配备一定的人员、设备设施及相应技术，以便于： 

 

保存考古景观内所有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特性； 

 

保护游客的人身财产安全； 

 

向游客提供具有教育意义和令人愉悦的良好体验； 

 

按照遗址地保护的需求制定相应的考古研究规划，提供相关信息来促进游客的参与，

推动遗址地保护； 

 

在确定所需资产的基础上设立分区规划及管理机构，负责获取、维持和分配目标1-4中

所必需的项目和活动资源。 

 

有效的公园管理必须尊重当地环境并与周边社区相联系。 

 

总之，必须确认管理的四个领域。 

 

在国际、国家及地方层面促进基本利益相关方之间的沟通和合作（如，社区、企业

等）。 

 

提供人员培训、财政预算及技术服务。 

 

对遗产结构、地下遗产、人工遗存等进行研究、监控和保护，保护自然资源。 

 

提供紧急医疗服务、搜索和营救、执法机关、游客中心、阐释中心、教育及维修维护

等。 

 

按照公园的复杂程度设立适当的管理机构。 

 

对考古遗址公园的管理必须辐射到公园周边区域，因为周边区域的开发可能对公园内



部的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造成负面影响。相反，如果公园得到有效管理，周边社区也将成

为保护保存行动的有力助手，产生良好的经济及社会效益，促进与公园管理之间的有机联

系。 

 

如适用，应清晰标示出整个考古环境的界限及缓冲区。 

 

尊重视觉上的完整性。 

 

遗产的教育意义: 

 

知识和信息的有效传递是技术科学与公众信息之间的桥梁，在将考古遗址公园的

信息传递给不同观众的过程中起到中心作用。 

 

根据195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德里建议》中的相关指导方针，应在考古遗址

地建立博物馆和阐释中心，以存放遗产地上的可移动遗产。为此应开展有效的、互动

参与的可视化（形象化）项目，作为向游客传递说教信息的平台。考古遗址地是主要

的历史渊源，可以利用遗址地的外围空间，进行民族考古学试验，或向公众进行形象

展示。 

 

考古发掘地和公园内也应建立相应的信息系统。如有正式的阐释和游客服务规

划，则能更有效地进行说教。 

 
景观美化 

 

对考古遗址地进行景观美化的主要目的是保护考古遗存的表面不受破坏，成为科学信

息系统的主要来源。 

 

无论是部分考古遗存不再进行发掘，或者已发掘的部分将会回填，都应对所裸露出的

考古地面进行景观规划，以创造视觉景观或新的观察点。 

 

通常来说，可视屋棚是考古景观必不可少的要素，应仔细研究或进行复制，以增加景

观的可阐释性，同时不应对考古材料造成破坏或对游客产生误导。 

 

导引系统应包含相应的通道，通道上设有必要的导引标识，标明旅程的长短等等。通

道还应作为应急道路使用。应在一定间隔内设有保护避难所和休息处。  

 

景观美化和精心栽种的植被可为游客提供有用信息。 

 

考古遗址公园内种植的植被不应破坏考古环境 (地上及地下环境)。 

 
 

塞拉莱 

2015年2月25日 


